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靳勇 董事 因公 无

公司负责人周志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颜如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
人员)杨世益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元） 2,665,652,187.15 1,947,666,024.45 3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76,997,776.79 286,472,947.18 -12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 -86,863,639.01 275,896,509.28 -131.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252,727,471.96 -364,101,139.2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0507 0.1887 -126.8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0507 0.1887 -126.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7% 3.03% -3.8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 46,808,883,477.05 35,548,487,463.24 3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9,996,768,405.10 10,100,607,765.33 -1.0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 -14,294.8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

12,512,515.3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484,871.7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2,443,255.2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81,444.87
减：所得税影响额 3,334,541.1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9,121.46
合计 9,865,862.2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
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 （元） 原因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446,973.82 子公司正常业务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701,886.80 子公司正常业务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3,00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南省高速
公路建设开
发总公司

国有法人 27.19% 412,666,971

招商局公路
网络科技控
股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8.04% 122,050,565

通辽市蒙古
王工贸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6% 55,500,00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17% 48,180,150

白国义 境内自然人 1.01% 15,300,000
嘉实基金－农
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4% 14,300,694

广发基金－农
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9% 13,466,034

银华基金－农
业银行－银华
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9% 13,446,750

南方基金－农
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7% 13,206,900

易方达基金－
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87% 13,157,40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
公司 412,666,971 人民币普通股 412,666,971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122,050,565 人民币普通股 122,050,565

通辽市蒙古王工贸有限公司 55,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5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48,180,150 人民币普通股 48,180,150

白国义 15,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300,0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4,300,694 人民币普通股 14,300,694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466,034 人民币普通股 13,466,034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446,750 人民币普通股 13,446,75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206,900 人民币普通股 13,206,9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
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157,404 人民币普通股 13,157,4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通辽市蒙古王工贸有限公司和白国义为一致行动人 。 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

通辽市蒙古王工贸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5,500,000 股。 白国义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5,300,000 股 。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

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率 说明

货币资金 3,436,167,747.50 4,930,137,392.43 -30.30%
主要系银行类子公司存放中
央银行款项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368,206,739.94 180,070,260.82 104.48%
主要是贸易子公司预付大宗
商品贸易款增加所致

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644,000,000.00 492,000,000.00 30.89%

主要系银行类子公司买入返
售金融资产增加所致

债权投资 2,641,649,598.29 1,707,709,957.62 54.69%
主要系银行类子公司购买政
策性银行债券增加所致

无形资产 23,852,424,078.90 12,964,975,780.62 83.98%
主要系本期新增子公司长韶
娄高速公路公司增加无形资
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0,897,834.79 85,422,180.19 53.24%
主要系本期新增子公司长韶
娄高速公路公司增加递延所
得税资产

短期借款 2,995,870,594.00 1,856,628,600.00 61.36%
主要系本期新增子公司长韶
娄高速公路公司增加银行贷
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218,000,000.00 400,000,000.00 -45.50%
主要系银行类子公司向中央
银行借款减少

交易性金融负债 138,260,140.11 5,307,072.64 2505.21%
主要系期货持仓部分浮动亏
损

应付账款 442,550,996.55 659,268,439.21 -32.87%
主要系怀芷高速公路、溆怀
高速公路等路段应付工程款
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139,823,951.27 61,449,806.66 127.54%
主要系贸易子公司预收大宗
商品贸易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8,276,141.14 122,522,792.97 -52.44%
本期支付上年末计提的年终
薪酬

应交税费 57,505,075.13 112,502,611.67 -48.89%
疫情防控期间 ，高速公路免
收通行费，导致应付企业所
得税、增值税等减少

其他应付款 3,292,666,327.81 840,663,779.61 291.67%
主要系增加应付竞购长韶娄
高速公路公司股权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247,320,000.00 156,320,000.00 58.21%

本期新增子公司长韶娄高速
公路公司

其他流动负债 2,800,656,535.16 1,797,758,145.17 55.79% 主要系本期新增超短融资券

长期借款 16,309,195,353.52 9,242,445,353.52 76.46%
主要系本期新增子公司长韶
娄高速公路公司增加银行贷
款

项目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 1-3 月 增长率

其中 ：营业收入 2,725,318,800.42 1,947,666,024.45 39.93%
主要系贸易子公司大宗商品
贸易收入增加

其中 ：营业成本 2,477,122,095.12 1,442,190,597.80 71.76%
主要系贸易子公司大宗商品
贸易成本增加

加：其他收益 2,115,531.64 1,359,991.39 55.55%
期货子公司本期新增做市商
政策性返还补贴

投资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 159,508,961.63 44,811,144.55 255.96%

主要系贸易子公司套期保值
期货持仓浮盈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损失以“－”号
填列 ）

-167,425,339.66 61,433,761.04 -372.53%
主要系贸易子公司套期保值
期货持仓浮亏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损
失以“-”号填列 ） -59,944,299.07 100.00%

主要系银行类子公司贷款减
值损失变动所致资产减值损失 （损

失以“-”号填列 ） -6,852,893.25 -26,852,988.64 -74.48%

四、利润总额（亏
损总额以 “－”号填
列）

-83,546,656.59 369,469,256.49 -122.61%
主要系疫情防控期间，高速
公路免收通行费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52,727,471.96 -364,101,139.20 30.59%

主要系贸易子公司大宗商品
贸易现金净流入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215,107,228.30 556,836,068.29 -677.39%

主要系本期投资长韶娄公司
股权支出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152,454,644.17 205,806,197.40 945.86%

主要系本期为竞购长韶娄公
司股权增加银行贷款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2020]13�

号），中国证监会决定终止对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申请的审查。
2.报告期，公司以独立方式参与了湖南长韶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

竞购，并成功成为湖南长韶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项目受让方，该股
权竞购成交价格为转让底价 382,509.08� 万元。

3.报告期,实施疫情期间免收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政策，对公司主业影响较大。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免收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的通知》，
相关配套保障政策将另行出台。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
询索引

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的公
告 2020 年 01 月 23 日 公告编号 ：2020-002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比例超过 1%的公告 2020 年 02 月 08 日 公告编号 ：2020-003
关于参与竞购湖南长韶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
公告 2020 年 02 月 21 日 公告编号 ：2020-005

关于竞购湖南长韶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摘牌
公告 2020 年 03 月 14 日 公告编号 ：2020-010

关于竞购湖南长韶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
公告 2020 年 03 月 31 日 公告编号 ：2020-011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

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

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
投资
成本

会计
计量
模式

期初
账面
价值

本期
公允
价值
变动
损益

计入
权益
的累
计公
允价
值变
动

本期
购买
金额

本期
出售
金额

报告
期损
益

期末
账面
价值

会计
核算
科目

资金
来源

境内
外股
票

60190
1

方正
证券

179,9
25,34
6.21

公允
价值
计量

86,81
1,175.

41

-
14,91
9,106.

27

71,89
2,069.

14

其他
权益
工具
投资

自有
资金

信托
产品 无

国通
信托
方泰
一号

20,00
0,000.

00

公允
价值
计量

290,9
85.20

29,80
0,000.

00

290,9
85.20

30,09
0,985.

20

交易
性金
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信托
产品 无

民生
信托
永丰
一号

10,00
0,000.

00

公允
价值
计量

249,2
66.03

29,80
0,000.

00

249,2
66.03

30,04
9,266.

03

交易
性金
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信托
产品 无

中融
信托
汇聚
金一
号

29,80
0,000.

00

公允
价值
计量

209,1
71.50

29,80
0,000.

00

209,1
71.50

30,00
9,171.

50

交易
性金
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信托
产品 无

国通
信托
汇金
一号

29,80
0,000.

00

公允
价值
计量

194,1
49.04

29,80
0,000.

00

194,1
49.04

29,99
4,149.

04

交易
性金
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信托
产品 无

民生
信托
中民
永丰
二号

29,80
0,000.

00

公允
价值
计量

180,7
59.45

29,80
0,000.

00

180,7
59.45

29,98
0,759.

45

交易
性金
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基金 无
永安
国富
10 号

29,50
0,000.

00

公允
价值
计量

30,58
5,600.

00

-
2,324,
600.0

0

-
2,324,
600.0

0

28,26
1,000.

00

交易
性金
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基金 无
大有-
大石 1
号

5,000,
000.0

0

公允
价值
计量

5,000,
000.0

0

5,000,
000.0

0

交易
性金
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基金 无

申龙
利贞 2
期私
募证
券投
资基
金

4,000,
000.0

0

公允
价值
计量

4,000,
000.0

0

4,000,
000.0

0

交易
性金
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基金 无

戊戌
葳尔
稳健
一号
私募
证券
投资
基金

4,000,
000.0

0

公允
价值
计量

4,000,
000.0

0

4,000,
000.0

0

交易
性金
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
投资

5,000,
000.0

0
-- 66.79 88.30 66.79 88.30 -- --

合计
346,8
25,34
6.21

--
117,3
96,84
2.20

-
1,200,
268.7

8

-
14,91
9,106.

27

162,0
00,08
8.30

66.79

-
1,200,
268.7

8

263,2
77,48
8.66

-- --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
品投
资操
作方
名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
品投
资初
始投
资金
额

起始
日期

终止
日期

期初
投资
金额

报告
期内
购入
金额

报告
期内
售出
金额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

期末
投资
金额

期末
投资
金额
占公
司报
告期
末净
资产
比例

报告
期实
际损
益金
额

大有
期货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2020
年 01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0,84
8.15

59,68
4.07

79,48
3.96 0 16,66

9.14 1.55% 25,62
0.88

大有
期货
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200

2019
年 05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91.1
4

4,536.
1

5,914.
83 167.1 0.02% 1,15

4.7

中信
期货
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372

2019
年 04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74.0
3

1,271.
32

1,242.
3

537.7
3 0.05% 334.6

8

方正
中期
期货
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800

2019
年 12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 2,075.
33

1,467.
31

673.3
3 0.06% 45.31

海通
期货
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200

2019
年 05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580.3 490.1
3

1,472.
44 88.11 0.01% 490.1

2

银河
期货
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600

2019
年 11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0.08 0.08 0.09 0.08 0.00% 0

江海
汇鑫
期货
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200

2019
年 03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0.03 0 0 0.00% 0

大有
期货
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99.98

2014
年 07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052.
07

15,03
1.67

24,14
1.75

2,666.
02 0.25% 8,72

4.04

中粮
期货
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900

2015
年 06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5 0.08 1.64 0.00% 0.22

国信
期货
责任
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400

2015
年 08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0 -0.1 0.1 0.00% 0

中钢
期货
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500

2015
年 01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30.28 30.4 0.00% 0.11

新湖
期货
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300

2016
年 01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449.3
4

11,91
2.04

10,11
7.34

5,555.
84 0.52% 3,31

1.8

中信
期货
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10

2016
年 03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0.2 0.2 0.00% 0

时瑞
外盘
期货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330.1

7

2017
年 11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941.7
4

15,61
4.64

2,259.
07

8,115.
53 0.75%

-
6,18
1.78

中国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OTC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200

2016
年 12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114.
1 6,720 568.5

6
6,383.

5 0.59%
-

1,88
2.04

广发
期货
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200

2018
年 06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89.5
7

2,596.
01

2,748.
01 49.48 0.00% 11.91

建信
期货
有限
责任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200

2017
年 07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0.2 0.2 0.00% 0

方正
中期
期货
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300

2017
年 06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301.
57

5,889.
99

7,328.
71 0.2 0.00% 137.3

4

国泰
君安
期货
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250

2017
年 07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9.71 -
57.49 186.6 0.02% 109.4

1

江海
汇鑫
期货
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500

2017
年 09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000 1,199.
9 67.37 0.01% 267.2

7

工商
银行
OTC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356.8

5

2017
年 08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938.
75

24,14
3.6

-
7,572.

63
17,77
0.86 1.65%

-
15,88
4.12

银河
期货
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200

2017
年 09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95.
08

57,51
3.4

58,52
7.59

1,070.
94 0.10% -9.94

无锡
市不
锈钢
电子
交易
中心
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700

2018
年 05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5,000 8,303.
06 0.7 0.00% 3,30

3.77

鲁证
期货
股份
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200

2018
年 05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077.
48

46,21
6.05

52,20
5.57

1,335.
36 0.12% 4,24

7.39

国投
安信
期货
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2

2018
年 05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10.6
3

12,08
9.59

12,26
9.33 43.76 0.00% 12.88

五矿
经易
期货
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200

2018
年 09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016.
37

22,04
7.01

24,41
1.59

6,410.
07 0.60% 5,75

8.29

海通
期货
股份
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400

2018
年 11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976.
26

122,1
83.12

122,2
57.65

3,952.
15 0.37% 2,05

0.43

INTC
FC鄄
STON
E
LTD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672.3

5

2019
年 03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420.
17

3,660.
98

-
828.1

7
1,051.

68 0.10%
-

4,85
7.64

渤海
期货
股份
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1,500

2019
年 06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534.3
3

50,19
0.62

49,80
9.64

2,596.
82 0.24% 1,68

1.51

山东
招金
集团
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300

2019
年 03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400 400 0.00%

MAR
EX
FI鄄
NAN鄄
CIAL
LIM鄄
ITED

非关
联方 否 期货 1.4

2019
年 09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4 2,196.
77

2,091.
24

241.4
6 0.02% 134.5

3

合计 11,09
4.75 -- -- 34,35

2.3
472,4
64.02

459,7
30.95 0 75,66

6.37 7.03% 28,58
1.07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 （如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
析及控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
限于市场风险 、流动性风险、
信用风险、操作风险 、法律风
险等）

衍生品投资主要为子公司日常经营。 衍生品的交易均以期现套利 、对冲
交易为原则。

选择流动性好 、成交活跃的品种。 在头寸的监控上实行逐日报告制
度，严控单边头寸

风险及操作风险，所有保证金 、期货仓单交割货款全部通过大型期
货公司交易，有效

控制资金风险 、法律风险 。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
价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
情况，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
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
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交易的品种均为市场活跃品种，交易日按交易所价格交易并结算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
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
一报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
变化的说明

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
及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无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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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租赁办公楼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就租赁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泰康街隆基大厦 15 层办公楼事宜与公司股东

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马生国先生签署《房屋租赁协议》。4 月
2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发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租赁办公楼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马生国先生是本公司原实际控制人，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6 的相关规定，马生国先生目前仍为上市
公司关联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无需经过其他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此次关联交易方为马生国先生。 马生国先生为本公司原实际控制人。 因实施重

整计划，恒天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马
生国不再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马生国先生为公司股东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该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481,496,444�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2978%，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为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上市规则 10.1.6 规定，过去十二个月
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 10.1.3 条或者第 10.1.5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为上市公司的关
联人。

经查询，马生国先生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被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等法院列为
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行为具体情形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
务”，具体情况详见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 其失信
行为所涉案件与本公司无关， 亦不涉及本次拟租赁的物业， 但该物业存在抵押事
项，租赁合同中已就有关抵押事项进行了约定，对本次交易没有影响。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和定价原则
经综合询价、充分比较，公司选择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泰康街隆基大厦 15 层作为

本公司办公地址，房号 1501-1517 号，共计 17 间，建筑面积共计为 1261.61� 平方
米，属于精装修房，水、电、暖、网络通讯设施齐全，办公设施和物业管理完善，交通
便利。 房屋产权人为马生国先生。

租金为每年 70 万元，每半年支付一次租金。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因公司实施重整导致公司无正式办公场地， 经几个月来的综合询价、 充分比

较，从价格、环境、面积、物业、设施等方面综合考量，且租赁价格与市场同类办公物
业价格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有一定成本优势，故公司拟选定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泰康
街隆基大厦 15 层作为本公司办公地址。 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事项事前予以认
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次租赁是依据银川市金凤区商业物业租赁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价格
公允、公正，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出租方）：马生国
乙方（承租方）：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租赁房屋位置及面积

甲方出租给乙方的房屋座落在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泰康街隆基大厦 15 层，房
号 1501-1517 号，共计 17 间（以下简称“该房屋”），该房屋建筑面积为 1261.61

平方米。
（二）租赁期限和租赁用途
租赁期限：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29 日，租期为一年，租赁用途为

办公，租赁期满前两个月，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可在同等条件下续约。
（三）交付标准
该租赁房屋为精装房，房屋内含办公家具统一交付乙方使用。
（四）租金及物业管理费
1、租金标准：自计租日起满 12 个月为一个租赁年度，70 万元 / 年。 上述租金

不含物业费、采暖费、水电费、通信费、宽带费等费用以及其他与物业使用有关的一
切费用。

2、物业管理费： 由乙方向物业管理公司和相关部门支付，具体物业管理相关
事宜由乙方与物业管理公司另行签订物业管理合同。

（五）租金支付
1、租金支付方式：半年付。 支付时间如下：
（1） 自本合同生效起三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支付租金人民币叁拾伍万元

整。
（2）2020 年 11 月 1 日起三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支付租金人民币叁拾伍万

元整。
2、甲方收到租金后三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供增值税发票。
（六）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在承租房屋内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从事违法犯

罪活动。 乙方自行向政府有关部门办理开展自身经营业务所必需的一切手续。
2、乙方在承租房屋中的行为和活动应遵守甲乙双方在本合同中的约定，不得

任意改变租赁用途。 租赁期限内，甲、乙双方如因实际情况确需修改合同有关条款
的，应协商一致，协商后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共同遵守。

3、乙方有权根据自身经营的需要对承租房屋进行适当装修改造，如装修造成
了建筑物的实质性修改，需事先经过甲方和物业公司的同意。 未经甲方或物业管理
公司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改变承租房屋的结构及原有房屋装修状态等。

4、乙方有权使用承租房屋相关的公共区域、共用设备及公用设施。 乙方在所承
租房屋相邻的公共区域的地面、墙面放置广告、标识等，须征得甲方和物业管理公
司的同意。

5、乙方有义务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向甲方缴纳租金。
6、租赁期间，乙方应合理使用并爱护承租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因乙方未合理使

用租赁物而导致该承租房屋受到损坏时，乙方应及时通知物业管理公司进行修缮，
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修缮及赔偿费用。

7、甲方或物业管理公司有权对公共区域及设备设施的使用管理做出合理规定
并进行修改和调整，乙方有配合支持的义务。

8、乙方不得在承租房屋内存放或允许他人存放武器、弹药、硝石、火药、汽油、
煤油、硫酸、盐酸、毒品、易制毒化工物、非日常生活必须的管制刀具或其他易爆易
燃等危险品，乙方在承租甲方房屋期间造成甲方或第三方财产损失的，应当向受害
方承担赔偿责任。

9、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擅自将承租房屋全部或部分转让、转租或用其
他方式交予第三方使用或与第三方合用。

10、若乙方有意续约，须于租赁期届满前两个月内书面通知甲方，双方协商续
租事宜。 同等价格、条件下乙方享有续约优先权。

（七）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按本合同的约定收取租赁租金及其他应由甲方征收的费用的权利。
2、甲方或物业管理公司可在遇到紧急事故并且该事故可能危及大厦及承租房

屋时（如漏水、漏电、失火、匪险等其他危险情况），有权采取适当措施进入乙方承租
房屋内进行处理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告知承租人。 如系因甲方责任造成事故发
生，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应予以赔偿。

3、房屋交付前，甲方应保证承租房屋的结构、墙壁、屋顶、排水、电线电缆处于
良好适用状态，水、电、通讯、热力、空调等系统及安全防火设施和物业的其它设施

处于可用和正常工作状态，安全且适合于乙方租用的目的，但因乙方装修改动造成
不能正常使用的除外。

4、甲方应督促物业管理公司保证大厦公共设施的正常运转和公共区域的清洁
卫生，物业管理公司应按甲方要求为租户及业主提供优质服务。

5、除紧急情况外，甲方或物业管理公司在不影响乙方正常工作的前提下或为
了全体物业使用人利益的需要向乙方发出通知后， 有权暂时中止承租房屋任何设
施的日常运行以进行维修，乙方应予以配合。

6、甲方对本合同权利和义务的转让。 甲方租赁前已告知乙方该租赁房屋存在
抵押事项，若抵押权人行使权力，甲方应不少于 15 个工作日前书面通知乙方，在同
等条件下，乙方享有对该房屋的优先购买权，乙方收到通知后 5 日内不予书面回复
的，视为乙方放弃优先购买权。

7、如甲方将本合同权利和义务向第三方转让，要保证乙方享有的权利和义务
不受损失，并向乙方发出书面的转让通知，乙方收到该通知后，应当按照甲方或第
三方的要求出具确认继续履行本合同并向第三方交纳租金等费用的确认函或与甲
方、第三方共同签署相关协议给予确认。 乙方必须按照甲方通知的受让人名称、账
户向受让人支付租金，甲方已经预收的租金由甲方转交给新的物业所有权人。

（八）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均应遵守本合同的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应承担违约

责任，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2、除本合同第十条约定的情形外，双方均不得自行终止本合同，任何一方有违

反本合同的行为，经另一方通知后十五日内仍未更正，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就其
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诉讼费、保全费、律师代理费等为维权所
支出的合理的费用）进行赔偿。

3、若乙方逾期未能缴纳租金或其他费用，乙方应按照所欠缴金额以每日万分
之五向甲方支付滞纳金。 同时甲方有权采取（或委托物业服务机构采取）中止该房
屋水电气供应等措施直至甲方足额支付欠款及滞纳金， 由此引起的一切损失及后
果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4、若非甲方原因，乙方逾期 20 天未能缴纳到期应付租金或其他费用，则甲方
有权书面通知乙方解除合同，同时中止该房屋水电等的供应。

5、在租赁期内，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中途擅自退租的，甲方不予退还已付租金；
因甲方原因导致乙方中途退租的，甲方应退还乙方已付但未使用期间的租金。

6、该房屋的归还，本合同解除或期满终止时，乙方应将房屋及办公家具归还甲
方（正常的损耗除外）。

7、房屋归还给甲方后，乙方遗留在承租房屋内的所有物品，增添的设施、设备，
将视为乙方自动放弃对该等物品、设施及设备的所有权，相关遗留物品、设施、设备
等均属于乙方的抛弃物，甲方可自行处理。

（九）合同的终止
1、甲方有以下行为之一的，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1）甲方交付的该房屋不符合本合同的约定，致使不能实现租赁目的的；
（2）甲方交付的房屋存在缺陷，危及乙方安全的;
2、房屋租赁期间，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甲方有权解

除合同，收回出租房屋：
（1）乙方擅自转租、转借该房屋，转让该房屋承租权或与他人交换各自承租的

房屋的;
（2）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擅自改变房屋结构、附属设施设备或因造成房屋主体

结构损坏的;
（3）损坏承租房屋、附属设施设备，在甲方提出的合理期限内仍未修复的;
（4）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改变本合同约定的房屋租赁用途;
（5） 利用承租房屋存放危险物品或进行违法活动或容留他人在承租房屋内实

施违法犯罪活动;

（6）逾期交付租金和其他费用的；
（十）不可抗力
由于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以及其他不能预见并且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

防止或避免的不可抗力事故，致使合同的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或迟延履行，由双方
协商决定是否解除合同或者部分免除履行合同责任，或者延期履行合同。

（十一）争议的解决
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由租赁物

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十二）合同效力
1、本合同自双方盖章签字之日起成立，经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生效。
2、本合同一式贰份，甲方执壹份、乙方执壹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公司于 2019 年实施重整计划，公司体内生产厂房、设备已全部剥离，公司办公

楼亦随同其他资产处置剥离，公司临时利用原办公地址办公，目前处于无正式办公
场地的状态。 综合考虑公司办公成本及未来发展需要，公司拟将办公地点由灵武市
迁往银川市，公司注册地点不变。 经几个月来的综合询价、充分比较，公司选择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泰康街隆基大厦 15 层作为本公司办公地址，房号 1501-1517 号，共计
17 间，属于精装修房，建筑面积共计为 1261.61� 平方米，水、电、暖、网络通讯设施
齐全，办公设施和物业管理完善，交通便利。

从价格、环境、面积、物业、设施等方面综合考量，公司选择上述商业物业适宜
本公司作为办公场地。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租赁合同外，本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马生国（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

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有关的规

定，上述关联交易已征得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对公司拟向原实际控制人租赁隆基大厦 15 层作为办公地

址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查， 通过上网查询银川市金凤区商业办公楼物业的市场
租赁价格，并查询此次拟租赁的隆基大厦市场租赁价格，对比公司提供的租赁合同
价格后认为，此次协议的定价原则和履行方式遵循了市场原则，由双方协商作价，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予以事前认可，同意将《关于租赁办公楼暨
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予以审议。

独立意见如下：
1、我们查阅了公司与马生国签定的“办公楼租赁协议”文本，上网查阅了银川

市金凤区商业办公楼物业的市场租赁价格， 尤其是本次租赁的隆基大厦办公楼市
场租赁价格后认为，此次协议的定价原则和履行方式遵循了市场原则，由双方协商
作价，保证了交易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关联关系认定合规准确，董事会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无关联董
事参与表决。

3、我们对此次办公楼租赁暨关联交易事项表示同意无异议。
九、中介机构意见结论（不适用）
十、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如有）；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3．监事会决议；
4．房屋租赁协议。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982 证券简称：*ST 中绒 公告编号：2020-41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公司股票交易将被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仍为“*ST� 中绒”，公

司股票代码仍为“000982”，公司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5%，证券代码不变。 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并注意投资风险。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 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 2019� 年年度报告及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鉴于公司 2018� 年、2019 年连
续两个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2.1
的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被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票的种类、简称、证券代码以及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股票名称：仍为“*ST 中绒”
3、股票代码：仍为“000982”
4、公司股票自 2020 年 4 月 29 日起被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股票价格日涨跌

幅限制仍为 5%。
二、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主要原因
公司 2015 年、2016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第 13.2.3 条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17 年
5 月 3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正值， 净利润也由负转正， 但基于 2017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控被会计机构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直至 2018
年度报告披露前公司股票仍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018� 年度公司经审计的期末净
资产为负值，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2.1�“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
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二)�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
净资产为负值或者因追溯重述导致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的规定，
公司股票将自 2018 年年度报告发布后， 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继续被深圳证券交易
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实现由负转正， 但公司 2018 年、2019 年连
续两个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2.1�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一)最近两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或者因追溯重述导致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
连续为负值”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自 2019 年年度报告发布后，继续被深圳证券交易
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意见及具体措施
公司于 2019 年实施重整计划，公司体内生产厂房、设备已全部剥离，债务基本

清偿完毕，负债率大幅降低。 2020 年度，公司将利用负债率低、流动性好的优势，在
发展主营业务和为羊绒企业提供供应链服务的同时，积极拓展业务，开源节流，开
拓新的利润增长点，努力改善经营面貌，提升经营业绩，力争 2020 年度实现主营业
务盈利，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四、风险提示
（一）若公司继续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 2020� 年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

续为负值,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可能暂停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二）若公司被暂停上市后，公司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4.4.1 情

形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五、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公司股票交易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将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接受

投资者咨询，并在不违反内幕信息保密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安排相关人员及时回
应投资者问询。

公司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951-4038950 转 8934、8935 或者 6388
公司传真：0951-4519290
电子邮箱：office@zhongyincashmere.com
邮政编码：750400
通讯地址：宁夏灵武市生态纺织园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办公室 8 楼

证券部。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